
县自然资源

局（县林业
局）

其他权力 矿业权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24年修订）第二十二条：设立矿业权的，应当向矿业权出让部门申请
矿业权登记。符合登记条件的，矿业权出让部门应当将相关事项记载于矿业权登记簿，并向矿业权人发放
矿业权证书。

矿业权变更、转让、抵押和消灭的，应当依法办理登记。
矿业权的设立、变更、转让、抵押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法律另有规
定的除外。
矿业权登记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制定。

1、受理环节责任：依法告知和说明所
需材料；
2、审查和决定环节责任：按照办理程
序，对提交的材料和相关条件进行审
查，做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予
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3、事后监管责任：加强监管、防止弄
虚作假；

6、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政许可
的；
    2.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或技
术要求的项目而予以审批的；
    3.擅自增设、变更审批程序或审批条件
的；
    4.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较大损失

的；
    5.收受贿赂、获取其他利益，或者为他人
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方便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县自然资源
局（县林业

局）
其他权力

矿产资源储量
评审备案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24年11月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
修订，自2025年7月1日起施行）第四十条：国家建立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矿
业权人查明可供开采的矿产资源或者发现矿产资源储量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当按照规定编制矿产资源储量
报告并报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矿业权人应当对矿产资源储量报告的真实性负责。
2.《安徽省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办法》（2019修订）第十条：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机构应当在矿产资源储量评
审结束后15日内，按照下列规定将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报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一）只能用作普
通建筑材料的砂、石、粘土矿，资源储量为中型及以上规模的，报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
案；资源储量为小型及以下规模的，报县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二）前项规定以外的矿
产，资源储量为小矿及以下规模的，报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三）国家及省财政投
资勘查的和国家规定的特定矿种的矿产资源储量，以及除由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以外的其他矿产
资源储量，报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
3.《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自然资规〔2023〕6号）    九、强化矿
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落实矿产资源国家所有的法律要求，依申请对矿业权人或项目建
设单位申报的矿产资源储量进行评审备案，出具评审备案文件。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矿产资源储量
评审机构根据评审备案范围和权限组织开展评审备案工作，相关费用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十、明确评审
备案范围和权限。探矿权转采矿权，采矿权变更矿种，采矿权变更（扩大或缩小）范围涉及矿产资源储量
变化，油气矿产在探采矿期间探明地质储量、其他矿产在采矿期间累计查明矿产资源量发生重大变化的
（变化量超过30%或达到中型规模以上的），以及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应当编制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的
矿产资源储量报告，申请评审备案。不对探矿权保留、变更矿种，探矿权和采矿权延续、转让、出让，矿
山闭坑，以及上市融资等事由进行评审备案。自然资源部负责本级已颁发勘查许可证或采矿许可证的矿产
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工作，其他由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涉及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的，由省级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负责评审备案，石油、烃类天然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和放射性矿产资源除外。持续推
进矿产资源储量市场服务体系建设，满足企业生产经营、矿业行业发展和市场需要。                   
 4.《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登记的通知》（皖自然

资规〔2024〕2号）规定：（二十三）完善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探矿权转采矿权，采矿权变更矿种，
采矿权变更（扩大或缩小）范围涉及矿产资源储量变化，油气矿产在探采矿期间探明地质储量、其他矿产
在采矿期间累计查明矿产资源量发生重大变化的（变化量超过30%或达到中型规模以上的），以及建设项
目压覆重要矿产，应当编制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申请评审备案。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
案工作，按照出让登记权限负责。涉及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的，由省自然资源厅负责评审备案，石油、
烃类天然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和放射性矿产资源除外。持续推进矿产资源储量市场服务体系建设，
满足企业生产经营、矿业行业发展和市场需要。闭坑地质报告审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1、受理环节责任：依法告知和说明所
需材料；
2、审查和决定环节责任：按照办理程
序，对提交的材料和相关条件进行审
查，做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予
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3、事后监管责任：加强监管、防止弄
虚作假；
6、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政许可
的；
    2.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或技
术要求的项目而予以审批的；
    3.擅自增设、变更审批程序或审批条件
的；
    4.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较大损失
的；
    5.收受贿赂、获取其他利益，或者为他人
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方便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县自然资源
局（县林业

局）
其他权力

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划拨审

核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第五十四条：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应当以出让等有
偿使用方式取得；但是，下列建设用地，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可以以划拨方式取得：（一）国
家机关用地和军事用地；（二）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公益事业用地；（三）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
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用地。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三条：土地使用权划拨，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
准，在土地使用者缴纳补偿、安置等费用后将该幅土地交付其使用，或者将土地使用权无偿交付给土地使
用者使用的行为。依照本法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没有使用
期限的限制。
第二十四条：下列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确属必需的，可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划拨：（一）
国家机关用地和军事用地；（二）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公益事业用地；（三）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
、水利等项目用地；（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用地。
4.《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22年5月27日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二次修订）：第四十四条 ：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应当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建设
用地标准。
使用存量建设用地、已经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土地的，报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按照下列规
定核发规划用地批准证书：
……
（二）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由建设单位向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提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申请，经有建设用地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后，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向建设单位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
……
5.《划拨用地目录》（2025年6月13日自然资源部令第16号修改）：二、严格限制以划拨方式设立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符合本目录，确需以划拨方式使用土地的，由建设单位提出申请，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
批准，方可以划拨方式提供；建设单位提出或者同意以有偿方式使用土地的，应当依法采取出让、租赁等

方式提供。

1、受理环节责任：依法告知和说明所
需材料；
2、审查和决定环节责任：按照办理程
序，对提交的材料和相关条件进行审
查，做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予
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3、事后监管责任：加强监管、防止弄
虚作假；
6、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政许可
的；
    2.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或技
术要求的项目而予以审批的；
    3.擅自增设、变更审批程序或审批条件
的；
    4.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较大损失
的；
    5.收受贿赂、获取其他利益，或者为他人
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方便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县自然资源
局（县林业

局）
其他权力

土地复垦方案
审查

1.《土地复垦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92号）第十条：下列损毁土地由土地复垦义务人负责
复垦：

(一)露天采矿、烧制砖瓦、挖沙取土等地表挖掘所损毁的土地；
(二)地下采矿等造成地表塌陷的土地；
(三)堆放采矿剥离物、废石、矿渣、粉煤灰等固体废弃物压占的土地；
(四)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生产建设活动临时占用所损毁的土地。
第十一条：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按照土地复垦标准和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规定编制土地复垦方案。
第十三条：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在办理建设用地申请或者采矿权申请手续时，随有关报批材料报送土地复
垦方案。
土地复垦义务人未编制土地复垦方案或者土地复垦方案不符合要求的，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不得批准建设
用地，有批准权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不得颁发采矿许可证。
本条例施行前已经办理建设用地手续或者领取采矿许可证，本条例施行后继续从事生产建设活动造成土地
损毁的，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按照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规定补充编制土地复垦方案。
2.《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2012年12月27日国土资源部第56号令公布 根据2019年7月16日自然资源部
第2次部务会议《自然资源部关于第一批废止和修改的部门规章的决定》修正）
第六条：属于条例第十条规定的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在办理建设用地申请或者采矿权申请
手续时，依据自然资源部《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的要求，组织编制土地复垦方案，随有关报批材料报
送有关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查。 具体承担相应建设用地审查和采矿权审批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对土
地复垦义务人报送的土地复垦方案进行审查。
第十一条：土地复垦方案经专家论证通过后，由有关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进行最终审查。
第十二条：土地复垦方案通过审查的，有关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向土地复垦义务人出具土地复垦方案审
查意见书。

1、受理环节责任：依法告知和说明所
需材料；
2、审查和决定环节责任：按照办理程
序，对提交的材料和相关条件进行审
查，做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予
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3、事后监管责任：加强监管、防止弄
虚作假；
6、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政许可
的；
    2.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或技
术要求的项目而予以审批的；
    3.擅自增设、变更审批程序或审批条件
的；
    4.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较大损失
的；
    5.收受贿赂、获取其他利益，或者为他人
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方便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县自然资源
局（县林业

局）
其他权力 闲置土地认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已经办理审批手续
的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一年内不用而又可以耕种并收获的，应当由原耕种该幅耕地的集体或者个人恢复
耕种，也可以由用地单位组织耕种；一年以上未动工建设的，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闲
置费；连续二年未使用的，经原批准机关批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该
幅土地原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应当交由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恢复耕种。
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房地产开发的闲置土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市房地产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2.《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二条：本办法所称闲置土地，是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定、规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国有建设用地。
已动工开发但开发建设用地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设用地总面积不足三分之一或者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
百分之二十五，中止开发建设满一年的国有建设用地，也可以认定为闲置土地。

第四条：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闲置土地的调查认定和处置工作的组织实施。
上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下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调查认定和处置闲置土地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第九条：经调查核实，符合本办法第二条规定条件，构成闲置土地的，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向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下达《闲置土地认定书》。

1、受理环节责任：依法告知和说明所
需材料；
2、审查和决定环节责任：按照办理程
序，对提交的材料和相关条件进行审
查，做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予

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3、事后监管责任：加强监管、防止弄
虚作假；
6、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政许可
的；
    2.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或技
术要求的项目而予以审批的；

    3.擅自增设、变更审批程序或审批条件
的；
    4.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较大损失
的；
    5.收受贿赂、获取其他利益，或者为他人
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方便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县自然资源
局（县林业

局）
其他权力

划拨土地使用
权和地上建筑
物、其他附着
物所有权转让
、出租、抵押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年修正）》第四十条：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准予转让的，应当由
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
权的，转让房地产报批时，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决定可以不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
转让方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将转让房地产所获收益中的土地收益上缴国家或者作其他处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2020年修订）》第四十五条：符合下列条
件的，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和房产管理部门批准，其划拨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
物所有权可以转让、出租、抵押：（一）土地使用者为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二）领有国
有土地使用证；（三）具有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合法的产权证明；（四）依照本条例第二章的规定签
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向当地市、县人民政府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者以转让、出租、抵押所获收益
抵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转让、出租、抵押前款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分别依照本条例第三章、第四章和第
五章的规定办理。

1、受理环节责任：依法告知和说明所
需材料；
2、审查和决定环节责任：按照办理程
序，对提交的材料和相关条件进行审
查，做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予
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3、事后监管责任：加强监管、防止弄
虚作假；
6、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政许可
的；
    2.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或技
术要求的项目而予以审批的；
    3.擅自增设、变更审批程序或审批条件
的；
    4.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较大损失
的；
    5.收受贿赂、获取其他利益，或者为他人
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方便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县自然资源
局（县林业

局）
其他权力 建设工程验线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五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城乡规划的实施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有权采取以下措施：
（一）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提供与监督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并进行复制；
（二）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就监督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并根据需要进入现场进行勘测；
（三）责令有关单位和人员停止违反有关城乡规划的法律、法规的行为。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履行前款规定的监督检查职责，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人
员应当予以配合，不得妨碍和阻挠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活动。
2.《安徽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三十条第三款：建设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测绘资质的单
位依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放线；建设工程基础、管线等隐蔽工程完工后，应当经过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核发机关组织验线。

1、受理环节责任：依法告知和说明所
需材料；
2、审查和决定环节责任：按照办理程
序，对提交的材料和相关条件进行审
查，做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予

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3、事后监管责任：加强监管、防止弄
虚作假；
6、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政许可
的；
    2.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或技
术要求的项目而予以审批的；

    3.擅自增设、变更审批程序或审批条件
的；
    4.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较大损失
的；
    5.收受贿赂、获取其他利益，或者为他人
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方便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县自然资源
局（县林业

局）

其他权力

对个人或社会
投资历史遗留
损毁土地和自
然灾害损毁土
地复垦项目设
计书的审查

1.《土地复垦条例》（国务院令第592号）第二十五条：“政府投资进行复垦的，负责组织实施土地复垦
项目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编制土地复垦项目设计书，明确复垦项目的位置、面积、目标任务、工
程规划设计、实施进度及完成期限等。土地权利人自行复垦或者社会投资进行复垦的，土地权利人或者投
资单位、个人应当组织编制土地复垦项目设计书，并报负责组织实施土地复垦项目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审

查同意后实施”。
2.《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省级行政审批项目清理结果的决定》（省政府令第245号）：下放至设区的
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1、受理环节责任：依法告知和说明所
需材料；

2、审查和决定环节责任：按照办理程
序，对提交的材料和相关条件进行审
查，做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予
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3、事后监管责任：加强监管、防止弄
虚作假；
6、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政许可

的；
    2.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或技
术要求的项目而予以审批的；
    3.擅自增设、变更审批程序或审批条件
的；
    4.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较大损失
的；
    5.收受贿赂、获取其他利益，或者为他人
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方便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县自然资源
局（县林业

局）
其他权力

建设工程规划

核实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订）第四十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按照国务院规定对建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条件予以核实。未经核实或者经核实不符合规划条件的，建设单
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建设单位应当在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送有关竣工验收资料。
2.《安徽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三十八条建设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
竣工核实技术报告，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对建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条件和规划许可

要求进行核实。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核实；经核实不
符合规划条件和规划许可要求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未经核实或者经核实不符合规划条件和
规划许可要求的，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向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报送有关竣工验收资料。
3.《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和规范规划实施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237 号）。

1、受理环节责任：依法告知和说明所
需材料；
2、审查和决定环节责任：按照办理程
序，对提交的材料和相关条件进行审
查，做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予

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3、事后监管责任：加强监管、防止弄
虚作假；
6、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政许可
的；
    2.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或技
术要求的项目而予以审批的；

    3.擅自增设、变更审批程序或审批条件
的；
    4.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较大损失
的；
    5.收受贿赂、获取其他利益，或者为他人
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方便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县自然资源
局（县林业

局）

其他权力
建设用地改变

用途审核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第五十六条：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的，应当按照土地
使用权出让等有偿使用合同的约定或者土地使用权划拨批准文件的规定使用土地；确需改变该幅土地建设

用途的，应当经有关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同意，报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其中，在城市规划
区内改变土地用途的，在报批前，应当先经有关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2.《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22年5月27日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二次修订）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一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土地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土地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以在市辖区、乡镇设立自然资源管理机构，承担相应区
域土地的管理工作。

1、受理环节责任：依法告知和说明所
需材料；

2、审查和决定环节责任：按照办理程
序，对提交的材料和相关条件进行审
查，做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予
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3、事后监管责任：加强监管、防止弄
虚作假；
6、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政许可

的；
    2.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或技
术要求的项目而予以审批的；
    3.擅自增设、变更审批程序或审批条件
的；
    4.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较大损失
的；
    5.收受贿赂、获取其他利益，或者为他人
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方便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县自然资源
局（县林业

局）
其他权力

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项目验收

1.《安徽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八条：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后，由采矿权人向矿山所在地县
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验收申请，由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
2. 《安徽省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管理办法（暂行）》第十八条：修复工程竣工后20个工作日内，县级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依据项目工程设计组织初步验收，初步验收通过后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委托
具有资质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对项目财务决算报告进行决算审计。
完成决算审计20个工作日内，中央及省级财政补助项目由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省自然资源厅
会同省财政厅组织竣工验收；市级财政补助项目由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会同财政部门组织竣工验收（财政补助项目验收评分标准表见附件4）；市场化项目由县级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提出申请，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竣工验收后（含资源利用方案）报省自然资源
厅备案。
第二十一条：项目竣工验收时，应按要求提交验收资料。项目竣工验收完成后，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
及时做好验收资料归档工作。

1、受理环节责任：依法告知和说明所
需材料；
2、审查和决定环节责任：按照办理程
序，对提交的材料和相关条件进行审
查，做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予
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3、事后监管责任：加强监管、防止弄
虚作假；
6、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政许可
的；
    2.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或技
术要求的项目而予以审批的；
    3.擅自增设、变更审批程序或审批条件
的；
    4.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较大损失
的；
    5.收受贿赂、获取其他利益，或者为他人
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方便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县自然资源
局（县林业

局）
其他权力 矿产资源统计

《矿产资源统计管理办法（2020修正）》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及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矿产资源
勘查、开采或者工程建设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进行矿产资源统计。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矿产资源统计，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矿产资源储量变化及开发
利用情况进行统计的活动。
第九条：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对下一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上报的统计资料和采矿权人直接报送的矿
产资源统计基础表进行审查、现场抽查和汇总分析。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于每年3月底前将审查确
定的统计资料上报自然资源部。
第十条：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履行下列统计职责：（一）本行政区域内采矿权人的矿产资源统计基础表
的组织填报、数据审查、录入、现场抽查；（二）本行政区域内采矿权人矿产资源储量变化情况的统计；
（三）本行政区域内采矿权人的开发利用情况的统计；（四）向上一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送本条第

（二）项、第（三）项统计资料。

1、受理环节责任：依法告知和说明所
需材料；
2、审查和决定环节责任：按照办理程
序，对提交的材料和相关条件进行审
查，做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予

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3、事后监管责任：加强监管、防止弄
虚作假；
6、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政许可
的；
    2.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或技
术要求的项目而予以审批的；

    3.擅自增设、变更审批程序或审批条件
的；
    4.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较大损失
的；
    5.收受贿赂、获取其他利益，或者为他人
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方便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县自然资源
局（县林业

局）
其他权力

在古树名木保
护范围内新建
、扩建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
铺设管线的备

案

《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　建设项目选址、建设，应当避开古树名木保护范围；因特殊情况
不能避开，确需在古树名木保护范围内新建、扩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铺设管线的，应当在施工前报告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并按照要求采取必要的工程措施，尽可能减轻对古树名木及其生
长环境的损害。

1、受理环节责任：依法告知和说明所
需材料；
2、审查和决定环节责任：按照办理程
序，对提交的材料和相关条件进行审
查，做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予

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3、事后监管责任：加强监管、防止弄
虚作假；
6、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政许可
的；
    2.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或技
术要求的项目而予以审批的；

    3.擅自增设、变更审批程序或审批条件
的；
    4.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较大损失
的；
    5.收受贿赂、获取其他利益，或者为他人
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方便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县自然资源
局（县林业

局）

其他权力

人工繁育有重
要生态、科学
、社会价值的

陆生野生动物
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22年12月3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
会议第二次修订）第二十五条第三款：人工繁育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的，应当向

县级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1、受理环节责任：依法告知和说明所
需材料；

2、审查和决定环节责任：按照办理程
序，对提交的材料和相关条件进行审
查，做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予
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3、事后监管责任：加强监管、防止弄
虚作假；
6、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政许可

的；
    2.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或技
术要求的项目而予以审批的；
    3.擅自增设、变更审批程序或审批条件
的；
    4.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较大损失
的；
    5.收受贿赂、获取其他利益，或者为他人
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方便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县自然资源
局（县林业

局）
其他权力

猎捕、出售、
购买、利用、
人工繁育保护
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审核

1.《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2016年2月6日国务院第666号令《国务院关于修改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十二条：申请特许猎捕证的程序如下：（一）需要捕捉国家一级保护
野生动物的，必须附具申请人所在地和捕捉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签署的意
见，向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二）需要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猎捕国家二级保护
野生动物的，必须附具申请人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签署的意见，向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
2.《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2020年7月31日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修正）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支持有
关科学研究机构因物种保护目的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前款规定以外的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按下列规定，申
请领取人工繁育许可证：（一）人工繁育国家重点和省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野生动
物保护主管部门审核，报省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批准；但国务院对批准机关另有规定的除外。

1、受理环节责任：依法告知和说明所
需材料；
2、审查和决定环节责任：按照办理程
序，对提交的材料和相关条件进行审
查，做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不予
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3、事后监管责任：加强监管、防止弄
虚作假；
6、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政许可
的；
    2.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或技
术要求的项目而予以审批的；
    3.擅自增设、变更审批程序或审批条件
的；
    4.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较大损失
的；
    5.收受贿赂、获取其他利益，或者为他人
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方便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